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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文官特質、政策執行力、安全帽法案、菸害防制法 
「徒法不足以自行」雖是一句老生常談，卻也點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真

理—任何公共政策的推動，都必須依賴官僚系統的配合與執行。但是官僚系統是

一個集體名稱，吾人不能假設一個公共政策在制定後，給官僚系統執行，一定就

能夠產生預期的成效。事實上，官僚系統是由許多不同體系的文官們所組成，每

種不同的文官體系，均有不同的專業素養，負責執行不同的政策，位處於不同的

政策環境，有著不同的政策社群，關心不同的議題。而且，讓個別的政策在執行

時出現落差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個別的文官體系，在執行不同政策時，會有

不同的自我利益與團體利益的考量，導致在執行過程中，不同的政策，不同的文

官體系，會產生不同的結果與影響。 

本研究藉助分析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治法禁菸條款的執行現況，了解基層

文官的執行心態。研究結果顯現，一個良好的政策執行，必須分為政策規劃階段

時的詳細設計、以及政策執行時的切實落實。重要之因素有組織領導、政策明確

程度、組織競爭力、專業執行人力資源、解決執行困難的決心、社會大眾對政策

規範的接受、單位間績效競爭與資訊交流、績效獎金與績效關聯。 



英文摘要： 
Key Words: Bureaucracy,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torcycle Helmet Act, Smoking 
Hazard Prevention Act 
 
 The passage of a law (let it be a policy, a program, or an act) is no guarantee for 
its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bureaucracy plays the central role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 word “Bureaucracy” is a collective terminology.  It 
actually encompasses branches of offices, levels of governments, and thousands of 
employees.  Scholars who study public policies should not assume that a public 
policy would implement itself effectively without the collective efforts from 
bureaucrats at levels of governments.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bureaucrats will 
inevitably vary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different branches of 
bureaucrats hav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xpertise, interests, resources, 
powers, political alliance, and agendas, etc.  Wi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implementation?  How do these characteristics affect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Which of them influence bureaucrats’ behavior the most and to what 
extend?  Research has not revealed much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reaucr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results. 
 By exami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torcycle Helmet Act” and the 
“Smoking Hazard Prevention Act”, the outcomes of the research suggest that an 
excellent implementation has two stages: planning and execution.  Several factors 
are found to exerts significant impact on implementation: leadership, clarity of policy 
objectives and procedures, professional personnel, bureaucratic competitiveness, 
compliance within societ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incentives. 

  



前言 

「徒法不足以自行」雖是一句老生常談，卻也點出研究公共政策中，一個顛

仆不破的真理—舉凡任何公共政策的推動，都必須依賴官僚系統的配合與執

行。但是官僚系統是一個集體名稱，吾人不能假設一個公共政策在制定之後，

將它交給官僚系統執行後，一定就能夠達到預期的成效1。事實上，官僚系統是

由許多不同體系的文官們所組成，每種不同的文官體系，均有不同的專業素養，

負責執行不同的政策，位處於不同的政策環境，有著不同的政策社群，關心不

同的議題。而且，讓個別的政策在執行時出現落差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個

別的文官體系，在執行不同政策時，會有不同的自我利益與團體利益的考量，

導致不同的政策在執行過程中，會產生不同的結果與影響2。 
舉例而言，俗稱的「安全帽法案」3（民國 86 年 6月開始執行）與「菸害防

制法」之禁菸條款4（民國 86 年 9月開始執行）在差不多的時間點開始執行，

經過多年的執法後，所產生的成效、結果與影響，簡直不可同日而語。吾人所

見的現況是，台灣的機車騎士，已經知道騎車必須穿戴安全帽之必要性，而且

在實施騎乘機車必須穿戴安全帽之規定後，機車肇事死亡與受傷人數均大幅減

少5。但是在禁菸的公共場所，公開吞雲吐霧的癮君子比比皆是，也少見衛生單

                                                 
1 這種將官僚體系之執行能力視為理所當然，而且必然會服從政治角色（政策制定者或是利益團

體）互動後所做之決定的學說，散見於Nakamura and Smallwood（1980）、Sabatier and Maxmanian
（1979）、Hjern and Porter （1981）與Elmore（1979）等人之著作。 
2 將基層官僚視為政策執行成敗之關鍵角色，首見於Lipsky（1980）之研究。但其研究中甚少討

論於探討為何基層官僚之特質影響政策執行之成果。 

3 該法案係指「道路交通安全處罰條例」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小客車行駛於公告之專用快速

道路，其汽車駕駛人或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者，處汽車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 機器腳

踏車附載人員或物品未依規定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百元以上六百元以下罰鍰。 機器腳踏車駕

駛人及附載座人，未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五百元罰鍰。其實施及宣導辦法，由交通部定

之。」 

4 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指的是該法之第十五條：於禁菸場所吸菸者，政府機關主管、公民營事

業、各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予勸阻；在場人士並得予勸阻。與第二十五條：違反第十三條第

一項或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禁菸場所吸菸，經依第十五條勸阻而拒不合作者，處新臺幣一

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第十三條第一項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範各類禁菸場所。  
5 依照交通部統計局之資料顯示，87年騎乘機車死亡及受傷人數較上（86）年分別大幅減少 14

％及 38％，若將 87年 6 月至 12 月間傷亡人數與上（86）年同期（開始實施強制騎乘機車需配

戴安全帽措施）相比，死亡及受傷人數亦分別減少 16.9％及 24.4％。顯見該措施績效已經將機

車傷亡人數有效�Á□□�勸¿�������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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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專人取締6。 
「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均屬於「規範性政策」的一種；

兩者均有著極為相似的政策過程：1.兩者均經過有識之士、專家學者、社會賢

達多年的爭取與推動，才得以成功的完成立法的程序；2.兩者均具備相當崇高
的法律正當性、社會正當性、與道德訴求；3.兩者的違規事實之認定，均有完
整的設計、規範與罰責；4.兩者在各級政府中，均有專屬的執行機關負責。兩

者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安全帽法案」有一個龐大的警察機構（主要是縣市

政府警察局之交通警察大隊）做為執行的機制，而「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

之執行權責，在中央是衛生署，在地方上是縣市衛生局，人力之配置的確較為

不足。 
但人力不足是否足以完全解釋兩者之間執行成效之落差？為何不同體系的文

官，在執行公共政策時，為何會產生落差？兩個文官體系間是否存在顯著的重大

差異？對於個別法案之政策目標，個別文官體系之解讀是否不同於政策制定者之

認知？亦或有其他因素如資源配置、人力規劃、獎懲制度等，影響文官的行為，

導致執行的成效產生如此巨大的落差？有哪些體制內與體制外�Á□□�勸¿

����� □ � 覂 �

                                                 
6�□□□□□□□.□□□$□□□□□□□□□□□4□□□□□□□��□���□���□
���□�Ä�□�□�����□�□�傢�6�傸���傸���傸���傸���噝���噝���噝
���□�"�□���□���□���□���□���□�$�□���□�t�□�ù����������
���噝�����������唏�Ŏ�噝���噝���噝���□��0 visited） 



橢 橢 ����������� □ 6□! 簷 � 簷 � □ � □

���������)����/�����/�����/��������l��□���□�□
�.�□�$�����������4���������□���□���□���□�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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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因素，進而塑造文官特質與政策執行力之關聯性之理論模型，以做為實

證檢驗的標準。 

2. 探討「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之制定過程，並從其政策
論述中，了解其政策目標與意義，並評估目前兩個法案的執行成效。 

3. 採用實證科學方法檢驗理論模型中各項因素的顯著性。採用問卷調查法，針

對執行機制的基層文官，透過比較警察單位與衛生單位特質，找出影響執行

「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之因素，檢驗文官體系之特質

與政策執行力之關聯。 
4. 期望未來在公共政策之執行機制設計上，能夠將影響文官執行力的因素列入

考慮，進而尋求出一個更具效率、效能、與經濟的政策執行模式。 
 

文獻探討 

學者一般認為一九七 0 年代是政策執行理論的發軔（林水波、張世賢，民 80；
柯三吉，1998；丘昌泰，2000），尤其在Pressman與Wildavsky（1973）針對奧克
蘭計畫執行成效之研究出版後，政策執行的問題，才受到政治學者的重視。但是

政策執行的定義，莫衷一是。由從政府行動的觀點定義，強調政策執行事實上是

一連串政府決定實施的行為的結果7；也有從科層體制組織互動的角度觀察，認

為政策執行為機關間與府際關係運作的結果（丘昌泰，2000，頁 347-349）；也有
從政策制定者的角度出發，強調由上而下的管制關係，認為政策執行是政治人物

（政治領袖與利益團體等）互動後產生的意志與決心的施行，文官體系只是為了

達成上級交付任務的機器（柯三吉，1998，頁 196-201）；或是從政治大環境的角
度觀察，政策執行是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與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
中所有參與者角力互動的結果（朱志宏，民 84，頁 265-267；施能傑，1999）。
但是以上諸學說均鮮少站在文官體系的角度出發，強調文官體系的自由意志與行

為，對於政策執行的成效，影響力可能最為深遠。從文官體系的角度出發，政策

執行的定義是「一旦法案通過後，文官體系所採取的所有為了達成目標的一連串

行為。」這種由下而上、強調文官系統自主意志的研究主軸與模型，可以說明與

解釋為何基層的警察單位與衛生單位在執行「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制法」上，

所出現的成效落差。 

 
  

「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執行現況 

 「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均屬於「規範性政策」的一種；

                                                 
7 行動學派的學者較著名的有C. E. Van Horn，D. S. Van Horn，R. S. Montjoy，L. J. O’toole，C. O. 
Jones，G. D. Edwards, III，I. Sharkansky等。見林水波、張世賢合著之公共政策頁 254。 



兩者均有著極為相似的政策過程：1.兩者均經過有識之士、專家學者、社會賢達

多年的爭取與推動，才得以成功的完成立法的程序；2.兩者均具備相當崇高的法
律正當性、社會正當性、與道德訴求；3.兩者的違規事實之認定，均有完整的設
計、規範與罰責；4.兩者在各級政府中，均有專屬的執行機關負責。從政策執行

理論的觀點觀察，兩者之間之執行應該不會出現明顯的成效落差。 

「安全帽法案」（道路交通安全處罰條例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自民國 86 年 6
月開始執行以來，不僅取締的成效卓著，而且明顯的降低機車死亡與受傷人數。

在取締績效方面，87 年共取締 3,223,482件，88 年共取締 3,732,468件，89 年共

取締 3,137,040件，90 年共取締 2,115,726件（警政署，
http://nweb.npa.gov.tw/count/main4.htm，2002/2/10 visited）。而且 87 年騎乘機車

死亡（1041人）及受傷人數（577人）較上（86）年（1211人死亡，930人受傷）
分別大幅減少 14％及 38％，若將 87 年 6至 12月間傷亡人數與上（86）年同期

（開始實施強制騎乘機車需配戴安全帽措施）相比，死亡及受傷人數亦分別減少

16.9％及 24.4％。顯見該措施績效已經將機車肇事後之傷亡人數有效降低（交通

部統計局，http://www.motc.gov.tw/service/ana88/8804-2.htm，2002/2/20 visited）。
研究資料也顯示，在民國 78到 83 年間，台灣地區騎乘機車傷亡案例中，未戴安

全帽之傷亡人數佔整體傷亡人數之 90%以上
（http://www.khjh.kh.edu.tw/traffic/2-12-10/14.htm，2002/2/15 visited）。 
根據台大公共衛生系楊銘欽教授在民國 83 年所做的研究（中國時報，

1997/9/19），國內每年因為菸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五百億元，每年死於吸煙

的成人至少有一萬人。以肺癌為例，91%的男性死者與 37%的女性死者係因自己

吸煙所致，但是 4%的男性死者與 22%的女性死者係因吸入過多的二手菸的關

係。但是自從「菸害防制法」於民國 86年 9 月實施以來，其取締成效一直受到

質疑。依據中國時報（1997/10/22）的報導，在「菸害防制法」實施後的第一個

月當中，全國 25 個縣市總共從事稽查活動共 19869 次，糾正 8878 件，卻只取締

20 件，平均一個縣市整個月開不出一張罰單，全國每天開出的罰單也不到一張

（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199710/86102203.htm，12002/1/20 
visited）。而近年來的取締成效統計資料，也無法在相關機關的資料庫中搜尋得

到。 

由此可見，衛生機關對於執行「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的重視，遠遠不如

警政機關對於執行「安全帽法案」的重視。 
為何兩個相似的法規，經由不同的文官體系執行數年後，成效竟然出現如此

巨大的落差？到底這兩個執行機制，有哪些特質存在，進而導致執行成效的差

別？ 
 
 

影響基層文官執行力的因素分析 

 學者（Kiviniemi，1986）指出一項公共政策之執行，就概念層次分析，有下



列因素構成：政府分配之資源與政府對政策意向的解釋、非政府單位願意分配之

資源與非政府單位對政策意向之解釋。其概念與箇中關係可由下列圖表表示： 

 

來源：Kiviniemi，1986，頁 252。 
 
 在 Kiviniemi所描述的執行模式中，執行之成功取決於組織內外良好的互動

方式。而互動之良好取決於政府中決策與執行的角色與非政府體系中政治角色的

相互配合—亦即政府與公民之關係。在一項都市教育普及性與少數民族受教育的

公平性的實證研究中，Meier、Stewart、與 England（1991）亦指出成功的政策執
行亦有賴於政策社群與關係人對於政策本身與執行單位的配合與認同，並指出政

治力的介入與關係人對於政策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認同攸關執行的成效。Lowi
（1972）亦強調公權力之強制性（application of coercion）與強制執行之可能性

（likelihood of coercion）與公民之配合與認同為規範性政策執行成功的重要條

件。 

研究政策執行的論點基本上分為兩大學派：由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
的文官程序模式（The Bureaucratic Process Model）與由下而上（Bottom-up 
Approach）的衝突與折衝模式（The Bargaining and Conflict Model）（Dyer，1999）。
傳統強調由上而下的政策執行理論學者指出，一個良好的政策執行，必須依賴三

個自變數：1. 問題的可處理性，指的是技術的困難程度，標的團體行為的多樣

性，標的團體的數量，行為需要改變的幅度。2. 執行法規的能力，指的是明確

的政策目標與政治指示，正確的政策因果推論，充足的財政資源，執行機構間與

機構內的整合，執行機關的決策模式，執行人員的選拔，以及外圍參與者的參與

管道。3. 非法規的結構化因素包括社會經濟條件與科技發展，媒體對於問題的

重視與報導，民眾的支持，上級機關的監督與支持，標的團體的態度與可動員反



對的資源，執行官員對於政策問題的承諾與決心（柯三吉，1998，頁 196-201；

丘昌泰，2000，頁 350-355）。 

 由下而上的理論則指出，一個良好的政策執行模式，應該注重執行機關內的

體制結構，執行機關上下層級對於政策的認同與差異，執行人員對於政策的認同

程度，專業素養，資源配置與整合，政策執行的過程與結果跟文官自我利益與機

關利益的關聯性，以及行政裁量權的適當控制（Hjern and Portor，1981；Hjern，
1982；Hjern and Hall，1982；Hjern，Hanf， and Portor，1978）。 
 影響文官在官僚體系內的行為更為重要的因素，來自於文官本身之各項基本

條件、激勵理論之認知與實踐（張潤書，民 87）與經濟理性主義之運作與影響。

文官之各項基本條件包含機關別（此處分為警察機關與衛生機關）、年資、職等、

學歷、年齡、性別等。從激勵裡稐中引申之因素包含機關之獎懲、相關之措施等。

如Maslow的需要層級理論指出，一個人之所以會為團體付出心力，是因為個人

在團體生活中可以滿足生理需求、安全感需求、愛與包容的需求，尊容感，與自

我實現。Herzberg的激勵保健理論也指出，保健因素的滿足，只能讓人維持消極

的工作態度，但是激勵因素如成就感、被賞識、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所負的責任、

以及未來升遷與職場生涯發展，會使人無私無悔的為組織付出而任勞任怨。

Downs也指出，文官在官僚體系內的行為，必須要符合個人的經濟理性需求，因

為不合乎自我利益的要求，不論其來自於上級機關的命令，或是各級長官的指

示，文官都會採取陽奉陰違的方式來躲避責任。 
 對於基層文官之執行力分析，本研究認為應從兩方面探討之：各項影響執行

力之變數在機關組織內發生之程度、與各項影響執行力之變數在基層文官中認為

重要之程度。 
 本研究之主要模型，係綜合上述有關執行之理論觀點，將影響執行實務之各

項因素，以下列模型呈現之： 
 
  自變數       中介變數    應變數 
 
 
 
 
 
  

基層文官執行力 執行成效 

文官認知影響 

實際發生程度 文官基本特質 

綜合以上論點，本研究將影響基層文官之執行能力各變數依照以下面向區分

之： 
文官基本特質： 

1. 服務機關別：警察機關與衛生機關。 
2. 服務年資：公務員進入公務體系之服務年資。 
3. 工作職等：公務員現在之職等與分類。 



4. 學歷 
5. 年齡 
6. 性別 

基層文官執行力（分為在機關內實際發生程度與個人認為對執行影響之重要程

度） 
1. 個人競爭力：對政策目標之認同程度、參加執行政策時所需之相關訓練 
2. 組織領導能力：組織將該項政策之執行列為施政重點、組織執行政策時能

提出具體之程序與做法、組織經常督導政策之執行、組織經常評比政策

執行之成效、組織經常下達執行之勤務命令。 
3. 政策明確程度：政策目標具有正當合理性、違法行為可以明確認定、執行

之作業程序明確易懂可執行。 
4. 組織競爭力：提供必要之訓練與講習、經常實施勤前教育。 
5. 機關資源之配置：執行之專業人力是否足夠、執行之必要器材是否足夠。 
6. 上下溝通管道之暢通：執行資源不足時反應獲得處理之程度、遇到民眾抗

爭執行困難時反應過得處理之程度。 
7. 執行權威賦予：政策的法令規範能夠賦予執行上的權威利於政策執行。 
8. 政策時空環境：目前社會環境對於本政策的目標之執行均表認同、一般民

眾對於本政策的執行違法懲處的結果可以接受、個人或機關是否曾因外

界壓力（如關說、請託等）而暫緩執行本政策。 
9. 資訊分享：公布同級單位執行本政策績效以作為相互競爭激勵之措施、各

單位績效相互比較鼓勵執行上更加積極。 
10. 激勵措施：針對本政策辦理適切的績效獎勵、針對本政策之績效提供績

效獎金予以鼓勵、針對本政策執行績效良好之人員而給予較佳升遷機會。 
11. 民眾順服配合程度：民眾對於本政策的法令規範與目標順服而遵守、民

眾對於本政策的法令規範遵守程度與政策宣導的多寡有所關連。 
執行成效 

1. 最近六個月內機關總體執行取締勤務之次數 

2. 最近六個月內個人執行取締勤務之次數 

3. 最近六個月內個人執行取締勤務發現違規告發之次數 

4. 過去六個月個人執行該政策而受到績優表揚或記功嘉獎之次數 

5. 過去六個月個人執行該政策不當而受到懲處之次數 

本研究將針對這些因素，加以綜合整理後，作為本研究的自變數，設計相關

問題，對於警察單位與衛生單位的文官，進行問卷調查，來找出何種因素是影響

政策執行能力的最大關鍵。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於經費限制，採取下列研究方法： 



1. 二手資料分析法：主要是針對「安全帽法案」與「菸害防制法」之禁菸條款

進行績效追蹤，以了解最新的執行成效與缺失探討。 
2. 焦點團體法：邀請地方相關執行機構之官員進行訪談，仔細討論「安全帽法

案」與「菸害防制法」的現行執行方式設計，是否存在缺失，如何改進？如

何能夠提升文官對於兩法案的認同，並提高其執行效率。並且從公共行政實

務運作之觀點，檢驗理論模式的缺失與改進方式。 
3. 問卷調查法：針對新竹縣市執行「安全帽法案」的警察機關與「菸害防制法」

的衛生機關進行科學性抽樣，運用理論模式中所發現的文官特質因素，設計

問卷，調查文官對於兩法案的執行成小的看法，以及找出影響文官政策執行

力的因素。 
目前已完成焦點訪談共計 20人次，計新竹市警察 5人次、衛生局人員 5人次；

新竹縣警察人員 5人次、衛生局人 5人次。 
問卷調查部分，抽樣方法採分層抽樣法。新竹市每一行政區抽一派出所與一

衛生所，共三個區六個單位。新竹縣每一行政區（市鎮鄉）抽一派出所與一衛生

所，共 13個行政區 26各單位。新竹縣市 16個基層派出所警察人員共計 228人，
實際發出問卷 228份，回收有效問卷 124份。新竹縣市 16個基層衛生所工作人
員共計 223人，實際發出問卷 223份，回收 95份。 
 回收之資料建立 SPSSpc資料檔，在統計分析法上，採用次數分配法先了解

各變數在次數分配分析上之差異現象，藉以解讀各變數差異之可能產生原因。再

者，進行各自變數與應變數間之卡方分配，將影響基層文官的主要因素進行剖

析，找出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自變數與中介變數）。。 
 

結果與討論 

執行成效次數分配分析 
根據次數分配分析，在執行成效方面，衛生機關之執行績效的確不如警察機

關。由下表中可看出最近六個月內執行取締工作的次數中，衛生機關再最近六個

月內的取締次數為 0 次的高達 49.5%，1-5 次的有只有 16.8%，明顯比警察機關
之次數為低。 
 

最近六個月內所服務的機關曾經執行取締之次數分配表： 

警察機關取締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衛生機關取締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0次 7 5.6 %  0次 47 49.5 % 

1-5次 15 12.1 %  1-5次 16 16.8 % 

6-20次 38 30.6 %  6-20次 3 3.2 % 

20-50次 19 15.3 %  20-50次 1 1.1 % 

51-100次 27 21.8 %  51-100次 5 5.3 % 

不知道 17 13.7 %  不知道 15 15.8 % 



拒答 1 0.8 %  拒答 8 8.4 % 

總和 124 100 %  總和 95 100 % 

 
 由下表中，吾人可知在基層文官個人近六個月來的執行取締勤務之次數分配

上，亦明顯的觀察出衛生單位的基層文官其取締工作較不盡心。53.7%的衛生官
員竟然在最近六個月中毫無出勤的次數。 
 

最近六個月內個人取締次數之次數分配表： 

警察個人取締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衛生個人取締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0次 5 4.0 %  0次 51 53.7 % 

1-5次 24 19.4 %  1-5次 10 10.5 % 

6-20次 29 23.4 %  6-20次 12 12.6 % 

20-50次 25 20.2 %  20-50次 3 3.2 % 

51-100次 21 16.9 %  51-100次 12 12.6 % 

不知道 20 16.1 %  不知道 7 7.4 % 

拒答 0 0 %  拒答 51 53.7 % 

總和 124 100 %  總和 95 100 % 

 
 由下表亦可得知，73.7%的衛生官員連一次告發違法行為的情形都沒有。這

種執行成效，難怪菸害防治法無法落實。 
 

最近六個月內個人告發違法次數之次數分配表： 

警察個人告發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衛生個人告發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0次 2.4 2.4 %  0次 70  73.7 % 

1-5次 16.9 16.9 %  1-5次 6  6.3 % 

6-20次 23.4 23.4 %  6-20次 1 1.1 % 

20-50次 23.4 23.4 %  20-50次 0 0 % 

51-100次 23.4 23.4 %  51-100次 0 0 % 

不知道 10.5 10.5 %  不知道 12 12.6 % 

拒答 0 0 %  拒答 6 6.3 % 

總和 124 100 %  總和 95 100 % 

 
下表中亦可得知，衛生機關基本上並未將執行菸害防治法列為重要評比項

目。因為高達 85.3%的衛生官員並無接受任何嘉獎的紀錄。 
 

最近六個月內受嘉獎次數之次數分配表： 



警察執行受嘉獎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衛生執行受嘉獎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0次 78 62.9 %  0次 81 85.3 % 

1-2次 29 23.4 %  1-2次 2 2.1 % 

3-4次 12 9.7 %  3-4次 1 1.1 % 

5-6次 4 3.2 %  5-6次 0 0 % 

拒答 1 0.8 %  拒答 11 11.6 % 

總和 124 100 %  總和 95 100 % 

 

由下表中亦可得知，85.3%的衛生單位在過去六個月中亦無受到執行不力相

關的懲處。 
 

最近六個月內受懲處次數之次數分配表： 

警察執行受懲處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衛生執行受懲處次數 次數分配 百分比 

0次 99 79.8 %  0次 81 85.3 % 

1-2次 15 12.1 %  1-2次 2 2.1 % 

3-4次 3 2.4 %  3-4次 0 0 % 

5-6次 2 1.6 %  5-6次 1 1.1 % 

拒答 5 4.0 %  拒答 11 11.6 % 

總和 124 100 %  總和 95 100 % 

 

自變數與中介變數（執行力影響變數）卡方分配 
 從自變數機關別（警察機關與衛生機關）的卡方分配分析中，吾人得知，在

實際機關運作中，兩機關種類對於政策執行的最主要差別在於下列各中介變數在

執行機關內發生程度的差異（見下表）： 
1. 組織領導層面的差異：上級將政策列為重要措施發生程度、上級提出具體程序

之發生程度、上級督導政策執行勤務之發生程度、上級經常評比政策執行成

效之發生程度、上級經常下達執行勤務命令之發生程度。 

2. 政策明確程度的差異：政策目標具有正當合理性之發生程度、違法行為認定明

確可行之發生程度、取締與法令是明確可執行之發生程度。 
3. 組織競爭力的差異：單位提供必要講習訓練發生之程度、單位經常實施勤前教

育之發生程度。 
4. 專業執行人力資源的差異：機關擁有足夠專業人員執行之發生程度。 
5. 民眾接受政策規範的接受度差異：一般民眾接受懲處結果之發生程度、外界關

說暫緩執行之發生程度。 
6. 單位間績效壓力與資訊交流的差異：上級發布單位績效為激勵之發生程度、單

位績效評比鼓勵積極執行之發生程度。 
7. 績效獎金與績效關聯之差異：單位提供績效獎金將會提昇執行之意願。 



 
衛生機關與警察機關與各項中介變數之交叉分析總表 

機關類別與中介變數（機關內部之發生程度）之卡方分析 χ2-value α-value 是否顯著 

基層認同目標在機關發生程度 2.692 0.611  

勤前教育訓練在機關發生程度 5.086 0.279  

上級將政策列為重要措施發生程度 11.603 0.021 * 

上級提出具體程序之發生程度 11.255 0.024 * 

上級督導政策執行勤務之發生程度 9.985 0.041 * 

上級經常評比政策行成效之發生程度 12.612 0.013 * 

上級經常下達執行勤務命令之發生程度 33.889 0.000 * 

政策目標具有正當合理性之發生程度 11.984 0.017 * 

違法行為認定明確可行之發生程度 15.480 0.004 * 

取締與法令是明確可執行之發生程度 34.813 0.000 * 

單位提供必要講習訓練發生之程度 1.265 0.024 * 

單位經常實施勤前教育之發生程度 18.920 0.001 * 

機關擁有足夠專業人員執行之發生程度 14.305 0.006 * 

機關擁有執行必要器材設備之發生程度 8.334 0.080  

器材不足反應時獲得解決之發生程度 5.756 0.218  

遇執行困難時長官給予幫助之發生程度 4.910 0.297  

政策與長官賦予執行的權威發生之程度 10.353 0.066  

社會環境對於政策認同之發生程度 7.323 0.120  

一般民眾接受懲處結果之發生程度 17.971 0.001 * 

外界關說暫緩執行之發生程度 14.715 0.005 * 

上級發布單位績效為激勵之發生程度 24.240 0.000 * 

單位績效評比鼓勵積極執行之發生程度 16.676 0.002 * 

辦理適切之績效獎勵發生之程度 6.141 0.189  

單位提供績效獎金之發生程度 9.796 0.044 * 

基層績效良好而升遷之發生程度 8.591 0.072  

民眾對於政策順服與遵守之發生程度 6.795 0.147  

民眾順服與政策宣導相關之發生程度 4.927 0.295  

 

 在中介變數中文官認知程度對於執行影響的差異，則兩機關種類之差異表現

在以下各方面（見下表）： 
1. 組織領導對政策重視程度：上級將政策列為重要措施對執行影響程度、上級提

出具體程序對政策執行之影響程度、上級經常評比政策執行成效對執行之影

響、上級經常下達勤務命令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2. 政策明確程度中取締作業標準化的差異：取締與法令是明確可執行對執行影響

程度。 



3. 溝通管道暢通之差異：器材不足反應時獲得解決影響執行之程度、遇執行困難

時長官給予幫助對執行影響程度。 
4. 權威賦予差異：政策與長官□Á□□□勸¿□□□□□□□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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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經常評比政策執行成效對執行之影響 14.394 

上級經常下達勤務命令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11.992 

政策目標具有正當合理性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3.850 

違法行為認定是明確可行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8.963 

取締與法令是明確可執行對執行影響程度 14.756 

單位提供必要講習訓練發生影響執行之程度 3.707 

單位經常實施勤前教育影響執行之程度 6.159 

機關擁有足夠專業人員執行影響執行之程度 5.003 

機關擁有執行必要器材設備影響執行之程度 6.429 

器材不足反應時獲得解決影響執行之程度 13.833 

遇執行困難時長官給予幫助對執行影響程度 9.882 

政策與長官賦予執行的權威對執行影響程度 12.328 

社會環境對於政策認同對執行影響之程度 9.498 

一般民眾接受懲處結果對執行影響程度 6.283 

外界關說暫緩執行影響執行之程度 5.187 

上級發布單位績效為激勵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6.236 

單位績效評比鼓勵積極執行對執行影響程度 5.298 

辦理適切之績效獎勵發生對執行影響之程度 3.051 

單位提供績效獎金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3.893 

基層績效良好而升遷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8.969 

民眾對於政策順服與遵守對執行之影響程度 7.484 

民眾順服與政策宣導相關對執行影響程度 3.564 

 
 從以上之分析綜合得知，一個良好的執行機構，在執行任何規範性政策之

前，應該有以下具體做法： 
1. 加強基層文官對於組織的領導階層貫徹政策推行決心的認知，並提出具體的政

策指示與規劃，詳細籌畫執行程序，並對評比政策執行成效提出具體可行之

辦法，並且經常下達勤務執行命令。 
2. 在設計執行取締程序上，應在政策規劃階段詳細列出具體執行之標準，供基層

文官遵行。 
3. 在政策執行落實之同時，應先注意設計良好暢通的溝通管道，以便基層文官遇

到執行困難時能夠快速反應，獲得解決。 
4. 在政策規劃之同時，應密切注意在法規中詳細賦予基層文官執行之法律權威，

以便文官在遇到執行困境時，有足夠的公權力作為執行之後盾。 
5. 制定政策時，決策者更應該注意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並且切實觀察社會整體對

於政策之目標是否能夠接受。 
而在執行期間，對於政策運作時，更應該注重基層文官對於政策執行時的認

知重點是否落實。以下為本研究對於政策執行中機關應注意事項之發現： 



1. 組織執行的決心必須一再重申：上級必須將政策執行列為重要措施發生，並

一再提醒告知所屬基層文官。上級提出訂定具體執行程序。上級必須經常督

導政策執行勤務，經常進行評比政策成效，而且上級並需經常下達執行勤務

命令。 

2. 政策明確程度再次加強：政策目標必須具有符合社會期望之正當合理性，違法

行為認定必須明確在政策中規範，以供基層文官遵守與執行。取締作業過程

與法令規定必須是明確可執行。 
3. 組織競爭力應積極培養：單位必須經常提供必要之講習訓練已提高基層文官執

行的能力與士氣，而且單位必須經常實施勤前教育，重申落實執行的決心與

各項程序作業的標準。 
4. 專業執行人力資源的培養：機關必須能夠擁有足夠專業人員，來執行政策。專

業人員之養成，必須能夠由執行機關統籌規劃與辦理。 
5. 民眾接受政策規範的接受度必須藉著多重手段加強：必須經常宣導政策目標與

作業內容，使得一般民眾願意接受懲處結果。另外，對於基層文官士氣打擊

最大的就是特權關說，如何有效的杜絕外界關說暫緩執行現象的發生，必須

由單位主管，甚至最高首長努力落實。 
6. 單位間績效壓力與資訊交流的差異：上級可以選擇定期發布單位間績效評比作

為激勵，鼓勵各單位積極執行。這種競爭機制的建立，有鯉魚在績效壓力下

激發基層文官的執行意願。 
7. 績效獎金與績效關聯之差異：必須提供績效獎金來提昇執行之意願。 
 

計畫成果自評（未來改進建議） 

 本次研究接受國科會委託，使得研究者得已初步了解影響政策執行的重大因

素。本研究可就所收集之資料進行後續之研究。預計可進行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複回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已進一步了解各因素（自

變數與中介變數）對於執行行為的具體影響與程度。 
 由於經費之限制，只能就新竹縣市進行調查，無法進行全國性的調查，使得

資料本身所呈現之結果可能有適用性（generalization）的疑慮，這是在分析研究
資料時對於其中資訊所顯現的成果再發表時必須注意的可能影響。 
 研究資料中所顯現之訊息，雖堪稱豐富。但研究者所缺乏的訊息是為何衛生

機關與警察機關的領導階層（尤其是中央官員），對於其業務相關之法案，在推

動執行之認知上為何產生如此巨大之差異—亦即為何衛生機關未能將禁菸條款
視為重大政策而落實執行，而警察機關之首長卻能將安全帽法案視為重大政策，

而加強執行。這當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因素對執行影響之考量，亦值得

進一步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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